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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局 106年 12月 11日場建字第 1065028458號函備查 
臺中航空站 107年 1月 17日中站航字第 1075000179號函修訂 

一、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30011 號令修正條文版本。 

（二）「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7 日院臺忠字第

1020145576 號函頒核定本版本。 

（三）「交通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

交動字第 1045018220 號函修訂版本。 

（四）「震災災害(含土壤液化)防救業務計畫」：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 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5 次會議核定。 

二、說明： 

（一）臺中航空站（以下簡稱本站）轄區內發生有嚴重災情之海嘯，除按

本身作業程序辦理外，應即依「海嘯災害緊急通報程序」（附件一），

上班時間由本站業務組通報，下班時間由本站值日官通報民航局

相關單位，有關通報應以電話、傳真或其他可靠、快捷方式為之。 

（二）本站業務組(上班時間)或值日官（下班時間）於接獲前項單位通知

時，應即通報民航局場站組、民航局值日室及台中市政府防災中心。 

（三）依據「民航局暨所屬機關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一覽表」(天然或人

為災害)（附件二），發生甲、乙級災害規模時，或民航局災害應變

小組通知時成立「海嘯災害應變小組」（附件三）。 

（四）災害應變小組之開設：  

１、開設時機： 

（１）接獲民航局或中央氣象局發布海嘯警報時表示臺灣近

海發生地震規模 7 以上，震源深度淺於 35 公里之淺層地

震或預估 3 小時內海嘯可能到達時，即成立海嘯災害應

變小組。 

（２）本站所屬單位應於海嘯發生，造成機場重大災情或接

臺中航空站海嘯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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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民航局傳真時，即成立海嘯災害應變小組，並根據本

站所訂海嘯措施處理海嘯災有關事宜。估計有十五人以

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助，並經交通部通

知時。 

（３）依據「民航局暨所屬機關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一覽表」，

發生海嘯甲、乙級災害規模時，視需要成立。 

２、進駐人員：由本站駐站及所屬各單位派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

應變事宜。 

３、設置位置：本站航務組會議室室為「海嘯災害應變小組」辦公

室。 

（五）成立海嘯災害應變小組：（附件三） 

１、由航空站主任擔任召集人，於成立海嘯災害應變小組後駐留場

區指揮或緊急情況由值日官代指揮運作。 

２、本小組召集人負責綜理海嘯緊急應變全盤事宜，遇有災害或預

警時，應即督飭小組成員進入「災害應變小組」辦公室，開始

作業。 

３、本小組成立後，召集人應指派「專責人員」進駐、留守及輪值

災害應變小組，24 小時負責掌控及指揮可用救災資源，以配合

上級單位辦理災害搶救應變事宜。 

４、海嘯災害應變小組成立期間，小組成員未經本小組召集人許可，

不得擅離。 

５、未編入本小組及災害防救任務臨時編組單位之其餘人員，得依

狀況擔任支援救援任務，俾能發揮最大救援效能。 

６、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參與。 

（六）海嘯災害應變小組成立後，小組各成員應就所管轄業務職掌與受

災單位保持密切聯繫，並指導所屬各單位海嘯災害應變小組應變處

理作業及有關善後事宜。 

（七）災情之蒐集、傳真通報（災害通報單如附件四、海嘯災害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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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單如附件五，內容前後應一致）及陳報各級首長及相關單位。 

（八）災害搶救處理情形之各類資料彙整，如日誌（附件六）、交通災情

速報表【航空部分】（包括（一）機場暫停起降或關閉情形、（二）

航空交通延誤或停班一覽表、（三）機場設施損害情形等，如附件

七）及其他損失狀況。 

（九）災害搶救處理情形之各類資料總統計。 

（十）海嘯事件於受災受控制後，應迅速調查災情並經初步統計後，將交

通災情速報表【航空部分】（包括（一）機場暫停起降、（二）航

空交通延誤或停班一覽表、（三）機場設施損害情形等（如附件七），

陳報民航局場站組及災害應變小組（機場作業時間由航務組通報，

其他時間由本站值日官通報），並由小組召集人請示局長或副局長

後，宣告緊急狀況終止。 

（十一）有關災害應變小組值守人員之地點、臥具、給養、通訊、輪值交

通工具，由總務組經常準備，隨時支援。 

（十二）有關災情相關新聞資料由本站業務組統一發布。 

三、發生航站建築物及場站設施(含助航設備)等損壞範圍管制程序： 

（一）應變小組人員配帶安全帽、反光背心、手電筒、哨子、無線電等安

全管制設備。 

（二）初步檢查航站建築物建築物及場站設施(含助航設備)等(如:建築物

梁柱結構體或場站設施)是否有裂痕及損壞並拍照。 

（三）向航站主任或授權人報告損壞情形，並立即緊急處置，同時檢討是

否須建立管制區及管制範圍。 

１、狀況 A 結構有疑慮、須建立管制區；請航警局台中分駐所及駐

站保全公司立即設置與管制人員進出，運用封鎖警示帶、立柱或

三角錐等隔離管制區，並進行隔離區標示作業。 

２、狀況 B 結構尚無疑慮、無須建立管制區：結束。 

四、航站建築物及場站設施(含助航設備)等相關設施損壞初步評估作業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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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物航站建築物及場站設施(含助航設備)等經應變小組發現如

結構體有明顯裂痕及破壞，請航警局台中分駐所及駐站保全公司

立即建立管制區。 

（二）管制區範圍，禁止人員隨意進出，以確保安全性。 

（三）立即聯絡專業土木、結構技師、建築師公會或臺中市政府政府建管

單位緊急協助派員至管制區進行初步之結構評估。 

（四）若遇建築物裂痕及破壞由專業技師向應變小組說明初步判斷結果，

由應變小組依判斷結果，檢討受災建築物之管制範圍是否解除。 

１、狀況 A、結構無安全顧慮，可解除管制區。 

狀況 B、結構有疑慮，後續須進行結構詳評作業，但無立即危

險，可先解除管制區。 

狀況 C、結構有危險，後續須進行結構詳評作業，須繼續管制

不開放使用。 

２、狀況 A、公告解除管制區域。 

狀況 B、公告解除管制區域，但結構有疑慮，後續須進行結構

詳評作業。 

狀況 C、繼續維持管制區，並辦理進出管制作業，後續須進行

結構詳評作業，並由維護單位辦理補強或拆除作業。 

五、財產損失清點程序： 

（一）災損建築物已初步完成結構安全初步評估，並依評估結果，繼續維

持管制區域或解除管制區。 

（二）管制區須管制人員進出，以免破壞災害現場，影響理賠評估作業。 

（三）無有立即發生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得進出人員無須配帶安全管制設

備，有立即發生危害公共安全時進出人員應須配戴安全帽、反光背

心、手電筒、哨子、無線電等安全管制設備。 

（四）通知保險公司鑑識人員至現場評估災損，並偕同拍照存證。 

（五）完成災損鑑識後，邀集駐站及所屬各單位召開會議規劃初步復原

計畫，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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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由各單位辦理現場清理及復原作業。 

 

六、附件： 

（一）附件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海嘯災害緊急通報程序 

（二）附件二：民航局暨所屬機關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一覽表 

（三）附件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海嘯災害應變小組編組 

（四）附件四：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災害通報單 

（五）附件五：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災害應變小組通報單 

（六）附件六：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災害應變小組工作日誌 

（七）附件七：交通災情速報表【航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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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海嘯緊急通報程序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0800-004066 

FAX:02-89127399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02-89114211#9025 
FAX:02-89127163 

 

附
件
一 

民航局局長 

02-23496000 

0910-232299 

交通部部長 

02-23492000 

政務次長 

02-23492010 

常務次長 

02-23492020 

民航局 

副局長 02-23496009 

副局長 02-23496011 

主  秘 02-23496296 

民航局值日室 

02-23496300 

FAX：02-23496286 

災害應變小組成立後

02-23496104~5 

FAX:02-23496201 

臺中航空站 

航務組 

04-26155222 

業務組 

04-26244111 

臺中航空站 

值日官 

04-26155207 

0932-649704 

 

臺中航空站 

主任 

或代理人 

04-26155200 

0932-621498 

中央災害防救相關業務主管機

關（如交通部、內政部、經濟

部、國防部及行政院環保署

等）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0800-119119 
FAX:02-81966736 

 

民航局災害防救業務主辦單位： 

飛航標準組：空難等災害 02-23496068 

航站管理小組：風災、空難、火災、毒性化學物質、  

              生物病原、輻射等災害 02-87702530 

空運組：劫機或破壞及爆炸物恐嚇事件、輻射等災害

02-23496038 

航管組：助航設施損壞災害 02-23496115 

場站組：水災、地震、海嘯災害 02-87701200 FAX:02-

87701279 

資訊室：資通安全事件 02-23496137 

交通部複式通報窗口 

02-23492883 

02-23492555 

FAX：02-23492886 

 交通部航政司空運管理科 

TEL：02-2349-2340 

FAX：02-2349-2363 

 

各駐站單位及

搶救單位(詳下

表) 

   備註： 

為上班時間通報線 

               為值日官通報線(下班時間) 

臺中市救災指揮

中心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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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暨所屬機關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一覽表 

災害別 主 管 部 會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

至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

至內政部消防署及

災害防救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

至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防局及災害

權責相關機關 

天然及天

然或人為

災害 

內政部(交通

部交動會) 

1、國際機場設施遭

受損害，國際線

班機停航。 

2、通信助航設施遭

受損害，國際線

班機無法飛航。 

1、國內線機場設施

遭受損害，班機

停航。 

2、通信助航設施遭

受損害，國內線

班機無法飛航。 

1、離島小型機場遭

受損害，班機停

航。 

2、通信助航設施遭

受損害，班機限

制飛航。 

 

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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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海嘯災害應變小組編組 

編組 成員 任務分工 備考 

臺中機場災害應變小

組 

航空站主任 

航空站各單位主管 

各駐站單位主官管 

災害搶救作業之指揮督導 

 

 

通報作業組 航空站業務組 

航空站值日官 

航空站航務組 

負責通報各相關單位  

災害搶救組 航空站業務組 

航空站航務組 

航空站消防班 

清泉崗助航台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機場特種防護團 

設施使用單位 

負責災害應變小組業務執

行 

執行災害搶救、災情調查及

災後復原工作 

 

 

災區管制組 航警局臺中分駐所 

航站保全 

航空公司 

受災單位 

負責災區現場之安全、疏散

及管制作業 

 

傷患處理組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空軍三聯隊 

航空站護理站 

臺中市緊急醫療網 

執行傷患急救或送醫 

 

 

行政支援組 航空站業務組 

航空站總務組 

航空站主計室 

機場特種防護團 

執行災害應變相關行政支

援、經費統籌及旅客安撫 

聯絡相關單位配合提供支

援 

 

 

 

 

 

附
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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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災害傳真通報單               

傳送機關(單位) 
通報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 民航局局長室(FAX：02-23496006) 

□ 民航局副局長室(FAX：02-23496349) 

□ 民航局副局長室(FAX：02-23496270) 
□ 民航局災害應變小組(FAX：02-

23496201) 

□ 民航局場站組(FAX：02-87701279) 

□ 民航局值日室(FAX：02-23496286) 

□ 臺中市救災指揮中心 (FAX：04-23820675) 
 

通報別 
□ 初報 □ 續報(   ) 

□ 結報 

通報 

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與 

傳真 

電話：04-26155222 

電傳：04-26155223 

災害類別 
 

 

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電話：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災害地點  

現場指揮官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發生原因 

 

 

 

現場狀況 

 

 

 

傷亡/損失

(壞) 

情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請求支援事項 

□ 無 

□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應變措施 

□ 未成立災害應變小組 

□ 成立災害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 解除災害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 其他作為： 

備註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附
件
四 



                                                                           

 

- 10 -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 

       災害應變小組通報單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編   號：            號 

受文者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副 本 

收受者 
 

內 容 

 

發 文 

單 位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

站         災害應變小組 

地點：臺中市沙露區中航路 1 段 168 

      號 

電話：04-26155222 

傳真：04-26155223 

回報單 

□ 一、  年  月  日  時   分成立（解除）「災害應變小組」。 

□ 二、       災害應變小組 

 「專責人員」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單  位：                填報人： 

 

 

附
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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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航空站災害應變小組工作日誌 

應變項目：       災害  

日 期 時 間 紀 錄 事 宜 備 註 

    

    

    

    

    

    

    

    

    

    

    

    

    

    

    

    

    

    

    

    

值班人員：                日期：                時間：         

 

附
件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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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災情速報表【航空部分】 

填報單位：臺中航空站       

製表時間：    .    .    ./   :     

(一)機場暫停起降 

項次 航空站名稱 時間 原因 備註 

     

     

 

(二)航空交通延誤或停班一覽表 

項

次 

日 期 時

間 

航空公司

別 

航線或 

班  次 

延誤或 

停  班 

原 因 

(機場因素、天候因素、航班調度) 

備

註 

       

       

       

       

       

       

       

       

       

       

       

       

 

(三)機場設施損害情形 

項

次 

航空站名 損 害 

日期時間 

預計修護

日期時間

(工作天) 

災 害 情 形 目前搶救措

施(具體作

為) 

復健及搶

修概估經

費 (仟元 ) 

備

註 

 

        

        

        

 

附
件
七 


